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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中心城区D级危险房屋整治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加快我市中心城区D级危险房屋整治工作，有效解决危险房屋安全隐患，预防房屋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理念，把加快中心城区D级危险房屋整治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积极落实解危措施，分类、分批完成D级危险房屋整治工作。
二、整治原则
坚持“政府主导、多措并举、分类实施”的原则；
坚持“属地管理、妥善安置、统筹推进”的原则；
坚持“先落实安全措施，后推进实施改造”的原则。
三、整治范围
中心城区（丛台区、邯山区、复兴区、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土地上已鉴定为D级危险房屋（住宅）和相邻的且符合成片改造的建筑物全部列入整治范围。
四、重点任务
（一）摸底清查。各区政府（管委会）组织对已鉴定为D级危险房屋的，逐栋（排）逐户全面摸底清查，按“一栋（排）—档、一户—表”原则，厘清危险房屋的权属、用地性质、现状，查明房屋使用权人的家庭人员情况等，按性质梳理汇总，建立台账，拉出清单，明确管理责任主体。
（二）制定计划。各区政府（管委会）根据总体要求和实际情况，结合片区发展、重大工程建设、居民意愿等因素，编制D级危险房屋和平房区消除整治计划，分批分步骤组织实施。计划要落实到具体项目，优先安排群众迫切需求、集中成片、公益用地上的D级危险房屋项目列入当年改造计划。
（三）分类整治。各区政府（管委会）依据危险房屋实际情况，统筹考虑城市规划、房屋结构、建造年代、使用功能、基础设施配套、经济价值等因素，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可采取集中安置、原址翻建、加固维修等方式分类整治。对纳入城市旧城改造及城中村改造的D级危险房屋片区，按照《邯郸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2017〕51号）实施统一拆迁改造，有针对性地实施整治。
1.集中安置方式。对D级危险房屋拆除后地块零星、较小、不易开发或属于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用地的，由辖区政府（管委会）实施就近或异地集中安置；依据群众意愿也可实行货币安置；对符合保障性住房条件的危险房屋住户优先采取保障性住房安置；D级危险房屋较为集中或不适合独栋改造的区域，根据城市规划具备成片开发改造条件，可按照《邯郸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2017〕51号）执行。
2.原址翻建方式。对符合规划用地性质、具备翻建施工条件的D级危险房屋，可实施原址翻建。实施原址翻建的，不得增加建筑面积，不得改变原有建筑的基底、形体、高度等，属地政府对原建筑的现状进行实测，实测资料和翻建方案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查并出具意见后，由属地政府组织实施。完成翻建后，根据群众意愿，由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据相关规定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翻建资金依照房屋产权性质按相关政策执行。
3.加固维修。对受客观条件限制或者其它原因无法拆除和翻建的D级危险房屋（如历史文物等），经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意见后，由房屋所有权人采取加固修缮措施消除险情。属单位产权的，由产权单位组织实施；属个人产权的，由辖区政府（管委会）组织实施；属个人产权购买“房改房”的，由原产权单位（原产权单位灭失的，由原产权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配合辖区政府组织实施。
五、任务分工
市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加强政策支持和指导，建立绿色通道。尤其是D级危险房屋产权单位（原产权单位）的主管部门，要按照职责，积极配合辖区政府（管委会）做好整治工作。
市住房保障房产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市中心城区D级危险房屋的认定工作；负责对符合保障性住房条件的危险房屋住户予以优先保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办理危险房屋项目的规划审批手续，配合辖区政府（管委会）确定整治范围，将D级危险房屋整治用地纳入市本级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负责逐栋（排）确认危险房屋的规划用地性质，根据各区危险房屋整治方案出具意见。
市行政审批部门负责对D级危险房屋整治安置建设项目立项审批和新建安置项目的联合验收工作。
市建设部门负责已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和消防验收，以及城市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相关政策的指导和落实等工作，新建住房采用装配式或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市财政部门负责根据国家、省相关政策落实奖补资金，会同市税务部门做好税费减免政策指导工作。
各区政府（管委会）负责组织对本区危险房屋进行全面摸底清查，研究制定危险房屋整治计划并组织实施，对已列入征收计划并下达征收决定的D级危险房屋，要优先进行整治；未下达征收决定的，要与危险房屋居民签定安置补偿协议，腾空停用危险房屋，具备条件的提前予以拆除；未列入征收计划的，要组织居民进行搬离腾空，居民搬离D级危险房屋期间自行过渡的，辖区政府（管委会）可参照《邯郸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2017〕51号）标准发放临时安置费和搬迁费。其中，实施房屋征收的临时安置费和搬迁费可纳入后期房屋征收成本，实施原址翻建的临时安置费和搬迁费可纳入翻建成本。负责筹集改造资金，组织实施安置房建设。负责对尚未整治的危险房屋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落实专人进行巡查，建立健全工作档案。同时，根据D级危险房屋分类情况，做好与市相关部门的对接。
部分或已全部参与房改的危险房屋，原产权单位负责组织整治危险房屋。房屋所有权人无力整治的，辖区政府（管委会）要按照房屋安全应急预案，组织相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排除险情，房屋所有权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六、组织保障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住房保障房产管理局、市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行政审批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和各区政府（管委会）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市D级危险房屋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D级危险房屋整治工作的组织推动、统筹协调、指导监督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市住房保障房产管理局局长兼任。各区政府（管委会）为D级危险房屋整治责任主体，要成立相应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危险房屋整治工作。
（二）政策支持、统筹推进。各区政府（管委会）要将危险房屋整体拆除、异地安置和原址翻建项目纳入旧城改造，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对符合国家、省有关规定的予以减免。通过原址翻建和加固维修解危的，房屋所有权人可以申请提取本人及其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支付相关费用。其中加固维修解危的可按规定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三）强化督导、严肃追责。将D级危险房屋整治工作列入市政府年度重点工作督查范围，对未完成市下达危险房屋整治任务目标的，予以通报批评；对组织开展D级危险房屋整治工作不力，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事故的，将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本方案自2021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其他县（市、区）可参照本方案执行。

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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